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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營事業機構早期退休人員及各機關

（學校）早期退職工友（含技工、駕駛）生

活困難者，得比照適用「早期支領一次退休

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

作業要點」發給年節照護金，並配合修正「臺

北市政府辦理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

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規定」

之機關自行審核部分文字。 

(本府113.6.5府授人給字第1130125483號函

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修正「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遭受性騷擾

事件處理須知」第3點及第5點，並自113年6

月7日生效。 

(本府113.6.12府授人任字第1130126362號

函轉)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

函以，自114年1月1日起，各地方機關均不

受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分流列

缺控管原則之限制。 

(本府113.6.14府授人任字第1130125773號

函轉) 

 

 

 

 

 

 

 

 

 

 

 

 

 

●為落實本府對身心障礙員工之關懷協助，請

各機關學校善加運用電子文宣資料及轉知相

關課程資訊，並利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以

提供身心障礙員工符合實際需要之無障礙

硬、軟體環境。 

一、本府為營造友善職場及支持性的工作環

境，透過職務再設計與運用相關社會資

源，提供身心障礙員工適當之關懷與協

助，以增進其工作效能，訂有「臺北市

政府協助身心障礙員工職場適應方

案」，明定各機關學校應提供身心障礙

員工之協助服務，包括依其個別障礙類

別及等級，妥善運用職務或工作內容調

整、職務再設計、生活重建或輔助服務

等生活支持需求服務等。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協助公部門身心

障礙同仁有更友善工作職場，已編製

「身心障礙人員職場參考手冊」提供機

關及同仁運用。另本市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亦有製作「為身心員工進行職務再設

計－雇主可以這樣做」電子文宣，以及

錄製「CRPD之工作與就業」數位課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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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供本府同

仁研習。 

(本府113.6.5府授人考字第1133005290號函

知) 

●有關公務人員「派免遷調令」及「派免兼令」

之副本（機關令）發文方式，請以電子公文

交換方式傳送。 

(本處113.6.7北市人任字第1133005436號函

知) 

●「臺北市市政大樓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

託臺北市公務人員協會辦理）」及「臺北市

政府員工子女托嬰中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辦理）」113學年度招生作

業辦理完竣，相關抽籤結果名冊已公告於本

處網站（網址：http://dop.gov.taipei/）/服

務園地/「員工子女幼兒園及托嬰中心」專

區，請轉知所屬同仁，如其幼兒或嬰幼兒仍

有就讀或入托意願，請填妥候補申請表，並

依候補作業方式辦理。 

(本處113.6.12北市人給字第11330056621號

函知) 

●113年至116年「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

費性貸款，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開徵選

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

作，請轉知同仁參考運用。 

(本府113.6.19府授人給字第1130127851號

函轉) 

●各機關學校如有自110年4月1日（含）以後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遞延3年繳費，且未繳

清前即調任他機關學校人員，請依規定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例如：公務（教育）人員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教育）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併同個人人事

資料及啣補單移轉通知新調任之機關學校，

並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113年6月

13日函附退撫基金繳納系統「育嬰全額自繳

調任作業功能說明」操作流程辦理，俾新調

任機關接續辦理新案加入及扣收退撫基金，

確保當事人退撫權益。 

(本府113.6.20府授人給字第1133005762號

函轉) 

●請確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

稱保訓會)編製之「112年審理保障事件常見

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辦理人事業務： 

一、保訓會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業

務，循例彙整112年保障事件中較為常

見之撤銷原因，函請各機關確實檢視相

關辦理程序，避免重複發生類似之違法

或不當情形，俾落實依法行政，保障公

務人員權益，並提升專業之服務品質。 

二、另為增加當事人參與程序之機會，保訓

會建請各機關作成人事行政處分、管理

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前，依相關

法規（令）之規定，儘量給予當事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以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於作成行政處分、管理措施或有關

工作條件之處置時，應確實釐清事實，

確保合法妥適，並敘明相關理由，以疏

減訟源。 

(本府113.6.21府授人考字第1130128014號

函轉) 

●本府113年6月18日修正「臺北市政府場館設

施提供本府退休公教人員持退休證（含數位

退休證及台北通虛擬退休證）優惠措施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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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本次增加本府體育局所轄委外場館設

施計21項，請轉知所屬退休公教人員參觀使

用。 

(本府113.6.25府授人考字第1133005880號函

知) 

●本府為營造員工健全生產及友善職場環境，

協助同仁於懷孕期間能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

責任，目前已提供下列相關友善政策措施，

請各機關（構）學校向所屬同仁宣導並善加

運用： 

一、實施居家辦公：本府各機關員工因懷孕

而致上、下班交通不便者，得經機關同

意後實施居家辦公，每週2至4日；另各

機關員工於其配偶懷孕後期至分娩後2

個月內，如須陪伴或照顧於其住居所休

養之配偶及甫出生子女者，亦得經機關

同意後實施居家辦公，每週3至4日。 

二、擴大彈性上下班：本市市政大樓各機關

員工於懷孕期間，得提出申請並經機關

同意後，調整其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上、

下班時間，並視實際需要於「上午7時

至9時、下午4時至6時」或「上午7時30

分至9時30分、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

之兩種彈性上、下班措施擇一實施之；

另須親自接送或照顧懷孕期間之配偶

者，亦同。 

三、懷孕員工專用停車位：本市市政大樓

各機關懷孕員工有自行駕車（於評估

個人身心狀況許可之前提下）或乘車

至本市市政大樓上、下班之實際需求

者，得向本府人事處提出申請使用專

用停車位，並至其預產期當月月底為

止。 

四、孕期保健課程：本府人事處定期舉辦

專題講座及課程，針對本府懷孕同仁

與即將擔任新手爸媽之同仁，講授懷

孕準備、孕期備產、產後心理調適等

懷孕健康育兒知識，並得邀請其配偶

共同參加。 

五、個別協談服務：本府設有員工協談室

及協談專線（02-23451995），懷孕同

仁如有協談服務需求，可向本府提出

申請，由專業諮商輔導人員進行面談

或視訊協談服務，每人每年至多可申

請6小時免費個別協談。 

●請加強宣導各機關學校同仁勿酒後駕（騎）

車及拒絕酒測： 

杜絕酒後駕（騎）車（以下簡稱酒駕）為

政府之重大政令，公務人員如有酒駕情事

亦屬影響政府聲譽之行為，為貫徹本府「酒

駕零容忍」之決心，各機關學校就所屬教

職員工如有酒駕或拒絕酒測之違法行為

者，除違反行政秩序罰及刑事法令外，亦

應衡酌其事實發生之原因、損害程度或對

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等因素，依公務人員

考績法、公務員懲戒法、本府所屬各機關

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

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表、銓敘部109

年8月14日部法二字第1094963072號函所

附「受考人考績建議考列丙等事由一覽表」

等相關規定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課

予相當之行政懲處或移付懲戒，俾維護自

身及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本府員工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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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人事室姜文娟專員調陞青年局人

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6 月 1 日生效。 

 青發家教中心花淑姿人事管理員調陞民

政局人事室股長，派令自 113 年 6 月 1 日

生效。 

 明道國小人事室陳令玫主任於 113 年 6

月 3 日自願退休，所遺職缺由木柵國小人

事室陳景文主任遞補，派令自 113 年 6

月 3 日生效。 

 雙園國小人事室龐慶蕙主任調任福星國

小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6 月 3 日生

效。 

 人事處李花書副處長調陞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培訓考用處處長，派令自 113 年 6

月 5 日生效。 

 交通部觀光署人事室楊婕翎科員調陞萬

興國小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6 月 5

日生效。 

 河堤國小人事室呂春南主任於 113 年 6

月 15 日自願退休，所遺職缺由東門國小

人事室劉秀珠主任遞補，劉主任調任後

所遺職缺由人事處任用科林家生科員調

陞，派令均自 113 年 6 月 15 日生效。 

 社會局人事室吳寶莉專員調任本處管理

科專員，所遺職缺由商業處人事室徐淑

美主任調陞，派令均自 113 年 6 月 17 日

生效。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李靜宜

副處長調任人事處副處長，派令自 113

年 6 月 17 日生效。 

 家防中心何宜珈人事管理員調陞人事處

給與科股長，所遺職缺由勞動局人事室

甘珮甄科員調陞，派令自 113 年 6 月 20

日生效。 

 公訓處蘇睦鈞人事管理員調任仁愛國小

人事室主任，所遺職缺由人事處給與科

黃瑞君科員調陞，派令自 113 年 6 月 20

日生效。 

 北水處人事室施沛函科員調陞雙蓮國小

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6 月 20 日生

效。 

 環保局人事室魏家琦科員調陞北市交人

事管理員，派令自 113 年 6 月 20 日生效。 

 

 

 

 

 

 

 官方報名網站 https://reg.wmg2025.tw/ 

 年滿 30 歲以上（實際報名年齡請依技術

手冊為主），年齡無上限。 

 競賽運動項目：田徑、羽球、棒壘球、

籃球、輕艇等共 3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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